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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

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 2022 年船舶及集装箱折旧费预计将

增加 811.53 万元，公司 2022 年度利润总额预计将因此减少 811.53 万元（具体

的影响数据应以经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准则解释第 14 号、准则解释第 15号。其他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2021 年 2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的通知》（财会〔2021〕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4号”），规定了

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关于基准

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 

（2）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5号>的通知》（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号”），

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

断。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生效时间 

①准则解释第 1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准

则解释第 14号规定的业务，根据准则解释第 14号进行调整。 

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

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

容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概述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调整本公司船舶及集装箱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类别 调整前预计净残值 （元/吨） 调整后预计净残值  （元/吨） 

船舶、集装箱 2,742.17 3,176.92 

（2）调整本公司集装箱折旧年限 

固定资产类别 调整前折旧年限 调整后折旧年限 

集装箱 15 12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1）调整本公司船舶及集装箱预计净残值的主要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有关规定，每个会计年度终了，

企业应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果固定资产

的预计使用寿命、净残值与原先会计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进行相应调整。船舶、 

集装箱预计净残值按预计废钢价确定，根据国内主要拆船市场上一年度的平均废

钢价对船舶、集装箱做相应的调整，2021 年国内主要拆船市场平均废钢价为

3,176.92元/吨，为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对本公司船舶及集装箱预计

净残值作相应调整，能更恰当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集装箱折旧年限变更主要原因 

①公司部分增量货源以散改集货源为主，除正常的运输工具功能外，还需额

外承担散货包装容器功能，极易造成鼓箱刮划等情况，加速箱体损坏； 

②内贸集装箱每年周转次数远高于外贸集装箱，进一步加速了箱体老化损坏

进度； 

为了能更恰当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综合公司的用箱经验及行业

内主要公司集装箱折旧期限，拟对公司集装箱折旧年限作相应调整。 

（3）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生效日期：从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 

3、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前的

财务报表产生影响。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 2022 年船舶及集装箱

折旧费预计将增加 811.53万元，公司 2022年度利润总额预计将因此减少 811.53

万元（具体的影响数据应以经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

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监事会认为：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变更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变更后能

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

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